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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告立即发往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对北京市女子劳教所马捷、李静、朱晓丽、李继荣、焦学先、 

李秀英等不法分子的追查通告 
2004 年 8 月 19 日 

 
北京女子劳教所（大兴团河天宫院附近，现已改名为塑新学校，原名北京市新安劳教所，北京市新安

女子劳教所，天堂河劳教所），非法关押众多法轮功学员，因容纳不下，更换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

天堂河女子劳教所(1999 年 12 月至 2004 年 3 月) ，第二个地方是新安女子劳教所(2000 年 6 月至 2003 年

3 月) ，第三个地方是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于 2002 年 3 月巨资建成，内设 7 个大

队，其中 6 个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另设集训队，专门迫害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劳教所亲口对包

夹法轮功学员的叛徒和吸毒人员指示：“可以采取任何办法，只要不打死，由我们给你们撑着。洗脑一

个就给你们减期。”在镇压法轮功以前，北京市女子劳教所的规模在一、二百人之间，主要是关吸毒的

和卖淫的。打压法轮功后，劳教所的规模从 2000 年 7 月的一百多人急速上升到 2002 年的近 1500 人。 
 
2003 年 6 月，中国大陆首部诽谤法轮功的 24 集电视剧《生命无罪》以“中国司法部”名义出品。该电

视剧以北京大兴的（新安）女子劳教所为背景，诬蔑法轮功、粉饰劳教所干警的迫害，捏造谎言以煽动

民众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2003 年 8 月，北京劳教局在女子劳教所二大队成立所谓的“攻坚队”，由

司法局教育处徐处长为首，由李秀英当队长，以高额奖金诱使各大队干警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 
 
本组织根据 “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

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的追查原则，对在迫害罪行中涉嫌负有主要责任、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员进行

追查，下列人员作为第一批被追查对象： 
 
马捷、李静（前北京市女子劳教所所长）、朱晓丽（现任所长），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追随江泽民

犯罪集团，先后非法关押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为达到所谓的“转化率” ，指挥、策划迫害法轮功学

员，其高频、高强度的酷刑使多名法轮功学员致死、致伤、致残。该所因迫害法轮功，被标榜为全国司

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北京市“先进”集体。对数名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的法轮功学员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申永盛、孙惠、赵丹、张清（管教科科长）、史秀芳（管理科科长）、孙国强（管理科副科长）、陈

莉（一大队大队长）、程翠娥（二大队大队长）、韩秀英（二大队副大队长）、焦学先（三大队大队

长）、槐春红（三大队副大队长）、李继荣（四大队大队长，因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取得政治资

本：十六大的代表、“政法标兵”、全国和北京市“先进”个人、“全国司法系统二级英模”、“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等）、徐燕玲（音）（四大队副大队长）、陈秀华（五大队大队长）、杨静芳（五大

队副大队长）、柴国红（集训队大队长）、李秀英（攻坚队大队长、集训队副大队长）、杜敬彬、高

玉红(攻坚队副大队长) 等人，直接参与或指使、暗中唆使其它劳教人员，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

行酷刑折磨、非法迫害。 
以上所有参与北京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虐杀负有主要责

任，已触犯了刑法 232 条故意杀人罪，刑法 234 条故意伤害罪，238 条非法拘禁罪，239 条绑架罪，246
条侮辱罪，诽谤罪，247 条刑讯逼供罪，295 条传授犯罪方法罪，397 条滥用职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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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追查国际”从即日起，将他们列为重点追查对象进行立案追查，进一步核查其犯罪事实，同

时将已经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提交给国际法庭、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幷对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违法行为

进行起诉和曝光，根据“迫害信仰自由的外国官员及配偶和子女不得进入民主国家”的有关法案（见

附件），将其犯罪记录递交各国海关和移民部门备案。 
 
鉴于一部分狱警及罪犯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无论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执行，都事实

上犯下了伤害罪、暴力罪、诽谤罪等各种罪行。作为上级主管及事件知情人，下列人员被列为重要调查

取证对象：干警李子萍(音)、国丽娜、杨洁、霍秀云、王兆凤、刘丽萍、二队小队长刘雅君、张然、郭

凯阳。 
 
本组织欢迎知情人收集幷保存上述人等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包括文字、图片、录音、录像

等）及其贪污腐败、拥有不法资产尤其海外资产的情况，在适当的时机以安全可靠的方式送交本组织。

有条件的可以带到国外邮寄给我们。中国实行网络、电信监控，请您注意安全。本组织将对您的正义之

举给与特别的感谢和嘉奖。 
 
对于因受蒙蔽或胁迫而曾经参与迫害的人员, 如果证实已经悔过且已停止迫害, 幷积极主动配合本组织的

追查行动, 有立功表现者, 本组织将酌情考虑免于对其进一步的追查和起诉。 
 
“追查国际”全称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日。“追查国际”旨在

帮助和协调全球的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一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协助受

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逞凶手，警醒世人。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部分犯罪事实： 
 
 (1)不让睡觉（连续十三天十三夜不许睡觉或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只许睡一个小时）、不让洗漱、

不让吃饱、不让上厕所（最长三天三夜）、超长时间“集训”（半年以上），集训期不许吃菜、长时间

只吃窝头，超强负荷苦役、延长劳教期、关禁闭、车轮战、疲劳战、攻心战、不许亲属会见、不许买日

用品、以写放弃修炼的“三书”骂法轮功为上厕所的条件，致使法轮功学员的膀胱、肾脏出现问题；(2)
超长时间的体罚，如站军姿（脚尖鼻尖贴墙）、蹲着（半蹲）、开飞机（头弯向地，双臂向后展开）、

踢正步；(3)人身攻击；(4)毒打、电刑、捆绑、性侮辱等(干警霍秀云唆使劳教人员，将一位法轮功学员

的嘴堵住、整个头埋在被子里，拳打脚踢该法轮功学员的下身，用苍蝇拍猛击她的阴部，造成其阴部大

面积破损、肿胀、小便艰难；还有的干警指使劳教人员对未婚女法轮功学员进行性侮辱。)；(5) 军事酷

刑：包括军蹲（军人训练时用的一种专用的姿势），拔军姿、正步分解、踏步走、长跑、骑摩托车、俯

卧撑、蛙跳、单腿跳、双腿跳、蹲起、学各种动物的爬行等，每一种动作做起来都是一种酷刑；(6)把
法轮功学员捆绑后，将肮脏的擦地抹布或肮脏的内裤塞进嘴里，然后用棍棒、特制的高压电棍长时间毒

打。有一个北京朝阳区姓阚的女法轮功学员，被长时间的吊铐毒打，双手手腕骨折，生活不能自理。集

训队的狭窄寒冷的小黑屋里，上下左右前后的墙壁上都布满电针，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那里

边，站不直，蹲不下，不能睡觉，身体倾斜一点，就被电针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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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所都是高强度劳动，在昏暗灯光下迫使法轮功学员劳动至深夜十二点，劳动中每个人有定额，完不

成定额，不能睡觉。为出口赶任务，让法轮功学员在筒道、水房里加班至凌晨一两点，甚至通宵，并从

事非法劳动，其项目包括：包卫生消毒筷、织毛衣、织羊绒手套（出口欧洲）、钩茶具垫子、钩帽子、

织坐垫、串鱼食出口产品、头饰夹子、广告牌、洗发液、手提袋、毛衣再加工摘毛线中的杂物、做大量

的布拖鞋、做玩具动物：如，兔子，熊，海豚，企鹅等（主要制作过程：把填充物塞到里面缝好后背，

再钉眼睛、缝嘴巴等）。每当有人来采访或检查时，该所即不安排劳动，组织学习甚至放录像电影，有

时还组织到室外去做活动，用这种假象来迷惑外界，对外面来的人做假宣传。所谓电视剧《生命无罪》

中的情形完全是愚弄老百姓、掩盖不法干警血腥迫害的谎言。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部分案例： 
 
案例 1：董翠芳，女 ，29 岁，河北省藁城市兴安镇法轮功学员。2001 年，董翠芳在发真相资料中遭恶

人举报被抓，被非法关押在北京顺义看守所达两年之久。后转至位于大兴县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关押期

间遭受非人折磨，受尽酷刑，于 2003 年 3 月 19 日被迫害致死。死时满身是伤，头部还有一个洞。 
 
案例 2：张亦洁，女，49 岁，原外经贸部某处处长，于 2001 年 7 月被非法关押至三大队，期间曾多次

遭到焦学先、槐春红指使的严玉清、张翠芬等劳教人员的毒打和谩骂攻击，致使胸部、头部受伤，腿脚

部伤肿，行走不便。被非法隔离关押在接见楼的屋子里长达一个多月，门窗用被子遮住，不见天日。

2001 年 12 月 31 日，焦学先让全队所有人站在筒道里不让睡觉，诡称为“陪着张亦洁”，再次挑起不

明真相的群众对张亦洁的不满，以逼迫她屈服。2002 年 9 月该释放前，张亦洁被邪恶非法加期 10 个

月。 
 
案例 3：金子容子，女 ，日本新泻居民，中国名罗容，2002 年 5 月 24 日被北京海淀区警察非法逮捕，

非法判劳教 1 年半，自 2002 年 6 月，被关押在北京大兴县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里，金子容子身心备

受摧残，体重剧降，血压有时高达 270 多，神志不清，随时都有被夺去生命的危险。在国际社会的帮助

下，于 2003 年 11 月 23 日晨在北京获释。 
 
案例 4：杨月丽，女 ，退休前是中国航天工业部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参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号、长征三号火箭等的设计研制工作，获得国防科工委的多次褒奖。2001 年 12 月 7 日因不放

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抓捕，非法判劳教一年半，并被送往北京团河劳教所，三个月后又转到北京大兴

县女子劳教所。在加拿大政府及善良人们的帮助下，杨月丽于 2003 年 2 月 6 被营救出狱。 
案例 5：齐秉淑，著名画家齐白石的孙女，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进北京的精神病院迫害；一年后，

又被送到北京新安劳教所(现为北京女子劳教所)三大队继续遭受迫害。现在她的身体被迫害得很严重，

具体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